
2025-2026 年合肥市公务用车租赁合同

用车单位（甲方）：合肥市第四十六中学南校区

入围供应商（乙方）：安徽海佩假期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为切实做好合肥市直单位公务出行服务保障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2025-2026 年合肥市公务用车租赁服务框架协议》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

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租赁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租赁车辆明细

根据甲方实际用车需求安排车辆。

三、租赁价格

1、自驾租赁（不含驾驶员）

租赁车辆应根据公务出行环境需求，优先租赁新能源车（18 万以下），非特

殊情况、特殊使用环境不得租赁越野车。租赁车辆燃油费、充电费、过路过桥费、

泊车费、违法及责任事故产生的费用由使用单位承担。车辆日常保养费、维修费、

年审费、保险、相关税金等所有费用由入围供应商承担。自驾租赁分日租、月租，

其中月租不另计超时费、超程费。日租 4 小时（含 4 小时）100 公里为半日租；

日租 8 小时（含 8 小时）160 公里为日租。

各类车型自驾租赁价格表：

车辆类型 规 格

价格 (元)

日租 (24 小时) 月租 (30 天)

轿 车 ( 含

SUV、皮卡车)

18 万以下 182.4 3496

18——25 万 243.2 4864

新能源车 152 2660

皮卡车 152 2888

商务车 6

座 以上 (越

野车)

18 万 (含) 以下 243.2 4864

18——25 万 288.8 5320

新能源车 174.8 3192



中型客车

(10-23 座）

燃油车 380 7600

新能源车 228 4180

大型客车

24-39 座 418 8360

40-51 座 532 11400

51 座以上 646 12920

新能源车（24 座

以上）
494 8360

备注：1.自驾租赁只提供新能源车（18 万以下）。2.中型客车及大型客车原则上不

提供自驾租赁服务，如确因单位工作需要，驾驶员应具备相应驾驶资质，双方应完

善相关手续，签订使用管理协议，明确责任。3.日租 4 小时以内（含 4 小时）为

半日租，费用为日租金一半；日租超 4 小时，费用按整日租。半日租或整日租超

出公里数部分轿车（含 SUV、皮卡车）、商务车、新能源汽车均按 2 元/公里另行

计费，中型客车（含新能源车）、大型客车（含新能源车）按 3 元/公里另行计费。

2、包车租赁(含驾驶员)

（1）小型客车、商务车包车租赁价格表

租赁车辆应根据公务出行环境需求，优先租赁新能源车（18 万以下），非特殊情况、

特殊使用环境不得租赁越野车。除过路过桥费、泊车费以外的车辆日常保养费、燃油费、充电

费、维修费、年审费、随车驾驶员工资劳务费、保险、相关税金等费用由入围供应商承担。单

日包车租赁服务费用报价包含单日用车 8小时以内及行程 160 公里以内，如超时、超程，费

用另加。

车辆类型 规格

价格 (元)

半日租 (4 小

时包 80 公里)

日租(8 小时

包 160 公里)

超 时 费

( 元 ／

小 时)

超 公 里

( 元 ／ 公

里)

轿车、SUV、皮

卡车

18 万以下 212.8 410.4 15.2 1.9

18——25 万 228 456 15.2 2.28

新能源车（含

轿车、SUV、皮

卡车）

197.6 349.6 15.2 1.9

皮卡车 228 410.4 15.2 1.9



（2）中、大型客车包车租赁价格表

租赁车辆应根据公务出行环境需求，优先租赁新能源车，除过路过桥费、泊车费以外的车

辆日常保养费、燃油费、充电费、维修费、年审费、随车驾驶员工资劳务费、保险、相关税金

等费用由入围供应商承担。单日包车租赁服务费用报价包含单日用车 8 小时以内及行程 100

公里以内，如超时、超程，费用另加。

商务车 6 座以上

（ 含 四 驱 越 野

车）

18 万以下 243.2 440.8 15.2 2.28

18——25 万 266 494 15.2 2.66

新能源车 228 418 15.2 2.28

备注：1.长时包车指包车时间为 2 天以上（含 2 天）；2.长时包车费用=日租费* 租赁天数

+（行驶总公里-160 公里*租赁天数）*超公里费；长时包车不再另收超时费；3.日租超时费

上限为 200 元封顶；4.日租服务时间不超 2 小时（40 公里内）按半日包车租金半价结算；

超 2 小时不超 4 小时（80 公里）按半日包车租金结算超 4 小时不超 5 小时（100 公里）

按日租包车租金 2/3 结算；超 5 小时按日租计费如半日租和不超 5 小时用车有超公里数，

超公里数费用按车型另加；5.超 8 小时且当日往返按日租计费，费用计算=日租+超时费+超
公里费。6.计时以上车地点人员上车为开始，以下车地点人员下车为结束。党校新址（运河

新城地点）、新桥机场、黄麓镇区域为上（下）车地点，根据车型（按超公里单价）另加 20
公里空驶费。

车辆类型 规格

价格（元）

半日租（4 小

时包60 公里

日租（8 小时包

100 公里）

超时费

（元／小

时）

超公里

（元／公

里）

中型客车

（10-23 座）

燃油车 494 760 22.8 3.8

新能源 380 684 22.8 3.8

大型客车

24-39 座 532 836 22.8 4.56

40-51（含

51）座

608 950 22.8 4.56

51 座以上 684 1064 22.8 4.56

新能源车（24

座以上）

608 912 22.8 4.56



3、分时租赁服务价格表

分时租赁服务仅限城区（合肥市区）1 小时以内单边行程。超 1 小时或超 40 公里按包

车租赁相对应时间条款执行。

4、跨区域公务出行包车

所用车型按照上述第（2）款包车租赁服务（含驾驶员）结算费用。

以上提供的车辆租赁服务价格表为成交费率 76%价格。

四、车辆要求

乙方提供的租赁车辆需保证性能良好、安全可靠，证件齐全、年检合格，除国家必保险种

外，为车辆投保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及座位险等。

五、驾驶员要求

备注：1.长时包车指包车时间为 2 天以上（含2天）；2.长时包车费用=日租费* 租赁天数+

（行驶总公里-100 公里*租赁天数）*超公里费；长时包车不再另收超时费；3.日租超时费上

限为 200 元封顶；4.日租服务时间不超 4 小时（60 公里）按半日包车租金结算；超 4 小时不

超5 小时（80 公里）按日租包车租金 2/3 结算；超5 小时按日租计费。如半日租和不超 5 小时

用车有超公里数，超公里数费用按车型另加；5.超8 小时且当日往返按日租计费，费用计算=日租

+超时费+超公里费6.计时以上车地点人员上车为开始，以下车地点人员下车为结束。党校

新址（运河新城地点）、新桥机场、黄麓镇区域为上（下）车地点，根据车型（按超公里

单价）另加20 公里空驶费；7.会议或其他大型公务活动指定备用车辆而未使用， 由双方协

商支付费用，支付费用不高于该车型日租价格的 50%。

车型

价格 (元)

起步价 （3 公里） 里程费（元/公里）

轿车（含新

能源车）
15.2 2.66

商务车（含

新能源车）

19 2.66



提供包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具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经公安部门审核无犯罪记录，且 3 年

内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文明守纪、诚信守时，有较强的服务和保密意识。

六、租赁服务要求

（一）车辆租赁（不含驾驶员）

1、乙方为甲方提供租赁车辆明细，甲方自主选择预租车辆。

2、甲方在使用租赁车辆时，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安全行车、合法用车，不得从事违法

或与公务无关的活动。租赁期间车辆燃油费、充电费、过路过桥费、泊车费、违法及责任事故

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租赁期间车辆出现交通事故责任，需协助乙方办理车辆保险事故的定

损、理赔等。

3、车辆日常保养、维修费、年审费、保险、相关税金等由乙方承担。

（二）包车服务（含驾驶员）

1、合同期内，车辆专供甲方使用，乙方不得安排其他业务。

2、乙方负责对甲方租用车辆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和安全管理，确保车辆性能及状况良好。

3、提供包车服务的驾驶员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安全行车。对由于违章、违法肇事等行

为所产生的全部责任及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4、驾驶员在甲方服务期间严格遵守甲方的管理规定，甲方有义务告知驾驶员其相关管理

规定。甲方有权对驾驶员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如甲方对驾驶员的技术及服务能力不满意，

有权要求乙方更换驾驶员。

5、甲方安排驾驶员长途出车任务（出合肥市区），过路桥费、停车费由甲方承担，驾驶

员食宿费用由乙方承担。

6、因特殊工作任务，在非工作时间使用包车服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甲方和乙方协商解

决。

七、费用结算

短期租赁服务在合同履行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结清所有费用，长期租赁服务每月结算一

次费用，甲方根据乙方开具的发票支付费用。

八、其他事项

1、对本合同中未尽事宜，需进行修改、补充或完善的，均应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形成

书面补充合同。

2、为了维护双方利益，长期租赁服务甲乙双方每月对账一次，双方确认后加盖公章。



3、在履行合同中产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协议解决，协商未果，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合同的终止与解除

1、合同期满，本合同终止。

2、合同期内，甲乙双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如因故需终止合同，必须双方协商同意后，

形成书面意见，方可解除合同。

3、服务期间，出现严重交通安全事故或服务态度恶劣等不良情况，甲方有权提出终止合

同。

4、出现《2025-2026 年合肥市公务用车租赁服务框架协议》中规定的“违约责任”和“合

同的终止”中的内容，本合同终止。

十、其他约定事项

1、 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2、

3、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即合同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

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或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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